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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

前言

　　西南政法大学是一所学术积淀深厚、传承久远、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知名学府。我校复办至
今，已经历了三十个春秋。学校的办学历程，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教育的缩影，又是我国依法
治国方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迄今为止，我校已为国家培养了十余万法律专门人才，其中不少已
经成为各界特别是法学界的精英和骨干力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法治的推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校复办以来，一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大力促进博士
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我校诉讼法学科首次取得博士授权资格开始，先后已有经
济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取得博士授权资格。2001年我校在取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资格以后，
法理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环境法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又相继取得了博士授权资格，覆盖了除
军事法之外的所有法学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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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

内容概要

《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以两汉时代地方司法体系中郡县官吏的司法权为切入点。就两汉郡县司
法重心地位的形成、两汉郡县司法官吏的组成、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构成、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
运行、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制约、两汉郡县官吏的司法风格、影响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主要因
素等七个大的方面的问题展开论析。《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将考古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资
料与传世文献资料相结合，将对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与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将对静态的制度变迁
的研究与动态的司法实践的研究相结合，试图在深入剖析两汉国家法律制度性设计的同时，展现两汉
地方郡县司法的实际运行，是一本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资料研究两汉地方司法的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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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

作者简介

胡仁智，1964年生，云南昭通市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法律史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学、中国法律思想史学、法理学。代表作有：《革命根据地廉政法制建
设及其现代意义》、《由简牍文书看汉代职务罪规定》、《晚清社会转型中的教育改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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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

书籍目录

引论第一章  两汉郡县司法重心地位的形成  一、郡县制的萌芽与确立　　（一）郡县制的萌芽　　（
二）郡县制的确立  二、汉以前之郡县司法在国家司法体制中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时代郡县司
法的地位　　（二）秦代郡县司法的地位  三、汉代郡县司法重心地位的形成及其表现　　（一）汉
初县司法的重心地位　　（二）西汉中期以后郡司法的地位　　（三）两汉国家刑事司法权力格局第
二章  两汉郡县司法官吏的组成  一、两汉县司法官吏的组成　　（一）县(道）官令、长，丞，尉　　
（二）县少吏及乡部吏、亭吏  二、两汉郡司法官吏的组成　　（一）郡守、郡丞、郡守丞　　（二
）郡属法吏第三章  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构成  一、县司法官吏的司法权　　（一）“听告”权与“
劾罪”权　　（二）“捕系”权与“案验”权　　（三）“断狱”权　　（四）上报复审权和“谳狱
”权　　（五）执行权  二、两汉郡官吏的司法权　　（一）“断狱”权　　（二）决谳、移谳、奏
谳权　　（三）“覆案”权　　（四）“录囚”权　　（五）“行县掾狱”权　　（六）“杂治”权
第四章  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运行  一、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启动　　（一）“告”制辨析　　（
二）“劾”制辨析  二、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终结　　（一）“传爰书”　　（二）“讯狱”　　
（三）“鞫狱”　　（四）“论当”  三、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实现　　（一）“收”的执行　　
（二）“输府”、“施刑”　　（三）经济刑的执行第五章  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的制约  一、法律制
约　　（一）司法权启动阶段的渎职责任　　（二）审前强制措施阶段的渎职责任　　（三）刑事案
件审理阶段的渎职责任  二、行政监督　　（一）“诣阙上书”制度　　（二）专史循行郡国制  三、
司法监察与“覆案”制度　　（一）刺史监察制度　　（二）“覆案”制度第六章  两汉郡县官吏的
司法风格  一、“守文”型司法风格　　（一）“守文”型司法风格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二）“
守文”型司法风格的表征  二、“武健严酷”型司法风格　　（一）“武健严酷”型司法风格的产生
及发展历程　　（二）“武健严酷”型司法风格的表征  三、“奉法循理”型司法风格　　（一）“
奉法循理”型司法风格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二）“奉法循理”型司法风格的表征第七章  影响两
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主要因素  一、两汉法制路线与郡县官吏的司法活动　　（一）西汉时期的法
制路线与郡县官吏的司法活动　　（二）东汉时期的法制路线与郡县官吏的司法活动  二、法律文化
变迁与西汉郡县官吏的司法活动　　（一）汉初的多元法律文化因素　　（二）汉中期以后的儒家法
律文化因素  三、两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郡县官吏的司法活动  四、两汉法官责任制度的设计与郡县官
吏的司法活动  五、皇权对于郡县官吏司法权运作的影响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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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两汉郡县司法重心地位的形成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从夏王朝开始就有了国
家权力。所谓⋯权力，是一种影响力和支配力，是维护统治秩序，实现政治社会价值的最强大力量，
体现为‘一种组织性之支配力⋯⋯是制定法律、维护法律与运用法律之力。’在人类社会进入国家状
态、产生‘国家权力’之初，权力尚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此时并无所谓分权之说，更谈不上相对独
立的司法权。”①夏、商、西周时代的国家是建立在血缘纽带的基础上的，“一国之元首，即一族之
宗子。其下则为宗子之同姓近戚，或分封采邑，或同治国政。是一国即一宗一姓之异称”。②调整这
种政治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则是杂糅了民俗、道德、礼乐和政制的“礼制”。“礼”的强制力
后盾是“刑”，“刑”则掌握在各级贵族手中，所谓“临事制刑，不预设法”，“刑不可知，则威不
可测”。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急剧变迁，使得“浑然一体”的“礼制”体
系开始分化，宗法贵族政体开始动摇，国家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法制”的出现，“吏”群体的得以
分立发达，地方郡县法政体制的出现，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急剧变迁和分化的结果。而郡县制是新
出现的官僚政体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在组织结构上，官僚政治以中央集权的分科分层形式分配
职能，权威和资源”。③郡县制下分科分层分配职能、权威和资源的形式，带来的是地方法政体制在
国家权力运行中的重要基础地位，地方行政、司法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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